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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建筑垃圾及尾矿综合利用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宜都市红花套镇张家坳口砖厂

建设项目主管

部门
-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划√）
主要产品名称 -
设计生产能力 年产 20万立方米碎石，10万立方米机制砂

实际生产能力 年产 20万立方米碎石，10万立方米机制砂

环评时间 2019年 12月 开工日期 -
投入试生产时

间
-

现场监测时

间

2020年 04月 23日
~24日

环评报告表审

批部门
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宜都市分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黄冈市一诺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设计

单位
--

环保设施施

工单位
--

投资总概算 900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51万元 比例 5.7%

实际总投资 900万元 实际环保投资 51万元 比例 5.7%

验收监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号《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条例》；

2、环境保护部国环规环评〔2017〕4 号《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3、生态环境部公告〔2018〕第 9号《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

4、黄冈市一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宜都市红花套镇张

家坳口砖厂建筑垃圾及尾矿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

5、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宜都市分局《关于宜都市红花套

镇张家坳口砖厂建筑垃圾及尾矿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的批复》；

6、湖北弗思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宜都市红花套镇张家

坳口砖厂建筑垃圾及尾矿综合利用项目环境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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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标准选取

原则

1、验收执行标准应主要以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时采用的

各种标准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及其批复的要求为

依据；

2、验收监测以新颁布的国家或地方标准中规定的污染

因子排放标准值以及环境质量标准值为参照标准。

验收监测标准

验收执行标准：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

颗粒物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 2类标准。

标准限值

表 1-1 污染物排放标准

要素

分类
标准名称

适用

类别

标准限值
评价

对象参数

名称
浓度限值

废气
《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无组织 颗粒物 1.0mg/m3 机制砂

粉尘

有组织 颗粒物

120mg/m3
破碎、

筛分粉

尘

排气筒高度

15m，排放速

率 3.5kg/h

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2类
等效连

续声级
Leq(A)

昼间
≤60dB(A)

夜间
≤50dB(A)

厂界

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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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工程概况

1、项目由来

宜都市红花套镇张家坳口砖厂于 2006年在宜都市红花套镇红花套村二

组成立，租赁宜都市红花套镇红花套村集体土地 8.1亩，主要经营水泥砖制

作、销售；来料石头破碎加工、销售。该公司于 2007年 3月计划建设水泥

砖生产线一条，与 2007年 6月投入生产水泥砖。现因市场需求，与 2019年

8月，停止水泥砖生产，投资 900万元，建设加工碎石、机制砂生产线一条，

年产碎石 20万立方米；机制砂 10万立方米。

宜都市红花套镇张家坳口砖厂 2019年 12月委托黄冈市一诺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编制了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2020年 1月 16日取得宜昌市生态

环境局宜都市分局下发的关于该项目的批复（都环保函[2020]6号）。

按照国务院发布《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第

682号令），我公司组织有关技术人员进行了现场踏勘，并收集了相关技术

资料。主要工作内容包括：检查“三同时”制度的执行情况；检查环境保护设

施处理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的设计指标；检查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是否符合允许

的标准限值；检查环境管理情况(包括环保机构设置以及各项规章制度的落

实)是否符合要求；检查环评建议及环评批复要求的落实情况等，期间与湖

北中实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完成验收监测工作。

2、项目建设内容

具体建设内容与环评设计内容对比见表 2-1。

表 2-1 环评设计建设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对照表
工程

分类
项目名称 环评设计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备注

主体

工程

碎石及机

制砂加工

车间

1间，设置 1条碎石及机制砂生产线，

建筑面积 6480m2，长*宽*高为

60m*18m*6m。

与环评设计建设内容

一致
依托原有

辅助

工程
办公室 两栋办公楼第一层

与环评设计建设内容

一致
依托原有

储运

工程

原料存放

棚

建设三侧面、一顶面封闭式厂棚，位于

厂区东侧，占地面积约 1500m2，用于原

料堆存

与环评设计建设内容

一致
新建

成品存放

区

建设 0.5m高围栏，成品区用防风抑尘网

遮盖，位于厂区西侧，占地面积约

100m2，用于成品堆存；厂区内临时暂

存后，运输至码头堆放

与环评设计建设内容

一致

新建；临

时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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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

工程

供水系统 来源于自来水
与环评设计建设内容

一致
依托原有

供电系统 10kV线路由村变电站线路引至配电房
与环评设计建设内容

一致
依托原有

排水系统 实行雨污分流，设置截排水沟和沉淀池
与环评设计建设内容

一致
依托原有

环保

工程

废气处理

建筑骨料车间粉尘设置 1套布袋除尘器

+15m高排气筒；其他生产粉尘采用堆

场半封闭，喷雾洒水设备，自然通风

建筑骨料车间粉尘设

置 1套布袋除尘器+6m
高排气筒；其他生产粉

尘采用堆场半封闭，喷

雾洒水设备，自然通风

新建

运输扬尘：道路硬化及洒水，苫盖遮挡，

清洗轮胎

与环评设计建设内容

一致

废水处理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农肥施

用；厂区内建设 1个 140m3沉淀池和 1
个 80m3沉淀池，1个 140m3清水池；生

产废水经沉淀池 1沉淀后上清液流入清

水池回用于生产；车辆清洗废水洗车平

台沉淀池 2处理后循环利用，不外排；

厂区内建设排水沟，雨水经排水沟流入

雨水收集池，收集雨水经沉淀后回用于

厂区洒水抑尘。

与环评设计建设内容

一致

新建污水

处理装置

噪声处理 设置基础减振，厂房隔声，合理布局
与环评设计建设内容

一致
新建

固废处置

生活垃圾 交环卫清运

与环评设计建设内容

一致
新建

沉淀池沉渣 定期收集外售至

建材厂不合格砂料

除尘器收集的粉尘
作为生产原料回

收利用

3、项目地理位置

本项目位于宜都市红花套镇红花套村二组，项目地理坐标东经

111.40456438，北纬 30.49890518。项目南侧为宜都市金艳诚木业有限公司，

北侧、东侧及西侧目前均为闲置空地。地理位置图详见附图 1，周边外环境

图见附图 2。

4、职工定员及作业制度

本项目职工 10人，每天一班，10小时工作制，全年工作日 300天。职

工由附近村民组成，无住宿，无食堂，不提供餐饮。

5、主要生产设备

项目主要生产设备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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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项目主要生产设备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设计数量 实际数量

1 投料机 3800-900型 1台 1台
2 颚式破碎机 600×900型 1台 1台
3 反击式破碎机 1013型 2台 2台
4 振动筛 2000×7000型 1台 1台
5 砂石洗选机 30-1500型 2台 2台
6 细砂回收机 1500-300型 2台 2台
7 压滤机 XMYZ200/1250-UE 1套 1套
8 皮带输送机 800型 1条 1条
9 皮带输送机 1000型 2条 2条
10 皮带输送机 600型 3条 3条
11 皮带输送机 500型 1条 1条
12 布袋除尘器 -- 1套 1套
13 抽水泵 -- 3套 3套
14 装载机 50型 2台 2台

6、项目原辅材料消耗

主要原辅材料消耗见表 2-3。

表 2-3 本项目原辅料用量及能源消耗一览表
序号 原料名称 年用量 单位 备注

1 建筑垃圾、弃渣 510000.597 t/a 周边，汽车运输；原料厂棚内堆放；

原料禁止使用煤矸石、选矿及尾矿

2 絮凝剂 5 t/a 外购

3 水 56352.2 m3/a 自来水

4 电 60 万 kW·h/a 村供电所

7、产品方案

本项目建设 1条生产线：一条碎石及机制砂生产线，年产量 20万立方

米碎石，10万立方米机制砂。具体产品方案见表 2-4。

表 2-4 产品方案一览表
产品类型 产量 规格 出处

建筑骨料 20万立方米/年 5-28mm 34万吨 暂存后由运输车辆直接运走外售

机制砂 10万立方米/年 ＜5mm 17万吨 暂存后由运输车辆直接运走外售

8、环评变更情况说明

根据现场核实，本项目环评设计建设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存在以下变

更，具体详见表 2-5。

表 2-5 项目变更内容一览表

序号 环评要求 项目实际建设内容 备注

1
设置 1套布袋除尘

器+15m高排气筒

经调查，设置 1套布袋

除尘器+15m高排气筒

根据验收监测报告，项目废气均达到《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表 2中颗粒物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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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管理保护条例》等有关规定，

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一项

或一项以上发生重大变动，且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利环境

影响加重）的，界定为重大变动。属于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不属于重大变动的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上述变动是可行且合理的，并未导致环境影响发生显著变化，因此该变

动不属于重大变更，可以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9、总量控制

本项目无 SO2、NOX排放。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都得到安全的处置，固体

废物的排放量为 0。项目有组织排放的颗粒物量为 0.24t/a，则粉尘总量控制

指标为 0.24t/a。

根据《宜昌市环境总体规划（2013-2030年）》，本项目位于大气环境质

量红线区，新（改、扩）建其它项目实行大气污染物倍量削减，即：按照建

设项目污染物排放量的 2倍实行区域总量削减替代。因此项目废气总量控制

指标需实行 2倍消减替代，即颗粒物为 0.48t/a。

10、本项目存在的环境问题

本项目无原有环境污染问题及环境污染投诉及纠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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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项目主要工艺流程及污染物分析

1、工艺流程

本项目运营期的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如下：

图 3-1 运营期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图

2、主要污染源及污染因子

（1）废气

项目营运期间产生的废气主要包括为原料：运输扬尘、原料装卸扬尘、

原料堆场扬尘；机制砂废气：砂石料输送、下料粉尘，破碎粉尘。

①车辆运输扬尘

对进出车辆轮胎需进行冲洗，车辆运输过程需使用防尘布覆盖原料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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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路面硬化，并及时对厂区道路清扫，减少道路表面扬尘量，路面定时洒

水，可减少产生扬尘量。

②原料装卸扬尘

原料装卸过程中需在封闭式建筑物内进行装卸；在原料装卸位置需进行

洒水增湿抑尘，可减少原料装卸扬尘的产生。

③原料堆场扬尘

原料堆放区采取全封闭彩钢板将砂料场封闭，因此原料堆场粉尘主要落

在仓库内，只有少量逸散至仓库外环境，且砂石料场内设置喷雾装置，装卸

时采取喷雾降尘，从而减少粉尘产生量。

④下料粉尘

进料口两侧设置有喷头洒水降尘，采取该措施后，可减少该部分粉尘排

放量。

⑤破碎粉尘

破碎机实现全封闭，在破碎工序设置喷头洒水降尘，且采用布袋除尘器，

破碎工序产生的粉尘经布袋除尘装置处理后通过 6m高排气筒排放。

（2）废水

本项目产生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

项目原料堆场洒水、道路降尘用水全部蒸发，无废水排出。车辆冲洗废

水回流至沉淀池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洗砂废水经沉淀系统处理后回用

于生产。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农肥施用。

项目水平衡图见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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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项目水平衡图（单位：m3/a）

（3）噪声

项目主要的噪声污染源主要为破碎机、振动筛等设备噪声和车辆运输噪

声。

为了控制噪声污染源的噪声污染，本项目选用低噪声设备等措施减少噪

声。尽量降低噪声源强，再经距离衰减、绿化降噪等措施来降低生产噪声对

周围环境的影响。

（4）固体废物

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生活垃圾、除尘器收集的粉尘、沉淀池污泥。

生活垃圾经收集后交环卫部门清运。除尘器收集的粉尘经收集后全部回

用于生产。污泥经压滤机压滤后，暂存于厂区内的压滤泥浆临时堆场晾干后

外售。

3、建设项目“三废”排放汇总及治理措施

项目“三废”排放情况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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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项目“三废”排放情况一览表

污染源 污染源名称 主要措施

废气

破碎工序 颗粒物 布袋除尘器+6m排气筒

运输

颗粒物 无组织形式排放；洒水抑尘
装卸

堆场

下料

废水

员工生活 生活污水 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由污粪车拖走，用于农罐

洗沙和脱水 洗沙废水 沉淀后循环利用于洗沙工序

车辆清洗 清洗废水 沉淀后循环利用于车辆清洗

噪声
设备、社会生活

噪声
等效连续 A声级

对噪声源采取减振、隔声等措施，尽量降低噪声源强，再

经距离衰减、绿化降噪等措施来降低生产噪声对周围环境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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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环境影响评价意见及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要求

一、环评报告表主要结论

1、项目基本情况

宜都市红花套镇张家坳口砖厂于 2006年在宜都市红花套镇红花套村二

组成立。现租赁宜都市红花套镇红花套村集体土地 8.1亩，主要经营来料石

头破碎加工、销售。本项目总投资 900万元，建设加工碎石、机制砂生产线

一条，年产碎石 20万立方米；机制砂 10万立方米。

2、环境质量现状

环境空气：项目所在地区污染物指标 SO2、NO2、PM10的年平均浓度值、

CO的第 95百分位数 24h平均质量浓度、O3的第 90百分位数 8h评价质量

浓度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要求，PM2.5的

年平均浓度值超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要求，

项目所在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属于不达标区。

地表水：项目所在地地表水为长江红花段，长江红花段水环境水质指数

均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 III类标准。

声环境：项目区厂界处的声环境质量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 2类标准要求。

3、环境影响结论

（1）大气环境影响结论

本项目投产后，主要大气污染源包括砂石料输送、下料粉尘，破碎粉尘，

筛分粉尘，皮带输送粉尘；运输车辆扬尘，原料堆场粉尘等。

项目破碎粉尘排放量为 0.24t/a（0.08kg/h），排放浓度为 16mg/m3，满足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颗粒物排放浓度限值

120mg/m3、排放速率 3.5kg/h要求。

项目无组织排放的废气：装卸扬尘量约 0.05t/a，原料堆场扬尘量约

0.013t/a；下料粉尘排放量为 0.05t/a；运输车辆扬尘为 0.116t/a，还有少量机

制砂成品堆放扬尘和皮带输送扬尘。项目无组织废气通过一系列措施减少无

组织粉尘对外环境的影响。本项目无组织排放到厂界外的粉尘浓度小于

1.0mg/m3，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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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物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

（2）水环境影响结论

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 120m3/a（0.4m3/d），生活污水经化粪

池后用于周边农肥施用。车辆清洗用水及加工用水分别经沉淀处理后循环回

用，不外排。项目废水均能得到有效处置，不外排。

（3）声环境影响结论

项目主要的噪声污染源主要为破碎机、振动筛等设备噪声和车辆运输噪

声，噪声值约为（65~90）dB（A）。企业主要采取的措施为采用低噪声设备，

需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和检修，确保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杜绝设备不

正常运转产生的高噪声现象。根据现在检测结果，项目厂界处昼间噪声均满

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类标准的要求。

（4）固体废物影响结论

本项目运营期固体废物包括生活垃圾、除尘器收集的粉尘、沉淀池产生

的污泥。生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除尘器收集的

粉尘经收集后作为生产原料回收利用，不外排。沉淀池污泥经压滤机压滤晾

晒后后外售。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均有合理去向，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项目在营运期间产生的废气、废水、噪声等经采取合理有效

的治理措施后，均可达标排放，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固体废弃物能够合理

处置不排放。建设单位需严格按照国家“三同时”政策及时做好有关工作，切

实履行实施本评价所提出的对策与建议，保证做到污染指标达标排放，在此

前提下，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二、环评批复要求

1、落实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防止施工扬尘、废水和噪声污染，妥善

处置施工期的固体废物。

2、严格落实废水污染防治措施。生产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上清液流入

清水池回用于生产，不外排；进出口处设置车辆清洗平台，车辆清洗废水经

沉淀池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修建截排水沟及雨水收集池，初期雨水经

收集处理后回用于厂区内洒水降尘，不外排；生活污水经 2m3化粪池收集后

用于周边农肥施用，不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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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合理厂区布局，优化设备布置；高噪

声设备须采取相应的减震、隔声等防噪降噪措施；采用绿化、隔音等措施，

减少汽车鸣笛，实现厂界噪声达标。

4、加强废气污染防治措施。生产厂房实施全封闭作业，建设 1套布袋

除尘系统，破碎粉尘经布袋除尘系统处理后经 15m高排气筒达标排放；厂

区内部主要运输道路进行硬化，定期清扫积尘，及洒水降尘，运输车辆车顶

加盖篷布；砂石料输送、下料处、装卸处加装喷头洒水降尘。

5、加强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生活垃圾定期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除

尘器粉尘回收利用，不外排；沉淀池污泥收集后外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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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1、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1、量控制与质量保证严格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

污染物采样方法》（GB/T16157-1996）、《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

则》（HJ/T55-2000）、《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的要求、分析标准和方法，实施全过程的质量保证。

2、所有监测及分析仪器均在有效检定期，并参照有关计量检定规程定

期校准和维护。

3、严格按照相应的标准分析方法进行检测。

4、为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可靠，在样品的实验室分析和数据计算的

全过程均按照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

5、监测人员经考核合格，持证上岗。

6、检测结果和检测报告实行三级审核。

表 6-1 有组织颗粒物监测质控结果一览表

检测时间 质控方式 滤膜编号 原始重量 实测值 差值 评价

2020.4.23
标准滤膜 20200424002-2 1.0340g

1.0338g -0.0002g 合格

2020.4.24 1.0341g +0.0001g 合格

2020.4.23
全程序空白滤

膜

20200424002Q
100A-2 0.9743g 0.9746g +0.0003g 合格

2020.4.24 20200424002Q
200A-2 0.9553g 0.9555g +0.0002g 合格

表 6-2 无组织颗粒物监测质控结果一览表

检测时间 质控方式 滤膜编号 原始重量 实测值 差值 评价

2020.4.23
标准滤膜 20200424002-1 0.3427g

0.3425g -0.0002g 合格

2020.4.24 0.3425g -0.0002g 合格

2020.4.23
全程序空白滤

膜

20200424002Q
100A-1 0.3432g 0.3434g +0.0002g 合格

2020.4.24 20200424002Q
200A-1 0.3513g 0.3514g +0.0001g 合格

表 6-3 声级计校准结果统计表

校准日期 声级计编号
检测前校准

示值

检测后校准

示值

测量前、后

校准示值

偏差

测量前、后校准

示值允许偏差
结果评价

2020.4.23 FS-Y-X-001 93.8dB(A) 93.8dB(A) 0dB(A) ≤±0.5dB(A) 合格

2020.4.24 FS-Y-X-001 93.8dB(A) 93.8dB(A) 0dB(A) ≤±0.5dB(A)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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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验收监测结果及分析

一、废气有组织污染源监测与评价

1.1监测点位及监测因子

废气固定污染源排放监测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

染物采样方法》（GB/T16157-1996）和《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空气和废气监

测分析方法）》的有关技术规范执行。

该项目主要废气污染源为生产过程中除尘器收集排放的含尘废气。本次

监测点位和监测因子见表 6-1。

表 6-1 废气污染源监测点位及监测因子一览表

1.2监测频次及分析方法

监测频次：连续监测 2天，共监测 6次。

监测分析方法见表 6-2。

表 6-2 废气污染源监测因子及分析方法一览表

检测类别 监测因子 检测分析方法及依据 检出限 仪器名称、型号

有组织废气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

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16157-1996
/

电子天平

FA1004

1.3监测结果

监测结果见表 6-3。

表 6-3 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表

采样时间 检测点位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排气筒

高度

（m）1 2 3

2020.4.23
G1生产

废气排气

筒

温度（℃） 25 25 25

6

流速（m/s） 11.6 11.6 11.5

排气筒截面积（m2） 0.1590

标干流量（m3/h） 5930 5955 5879

颗粒

物

实测浓度（mg/m3） 13.1 15.3 18.3

排放速率（kg/h） 0.0777 0.0911 0.1076

污染源名称 监测因子 监测点位

除尘器尾气排气筒 颗粒物 G1生产废气排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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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24

温度（℃） 24 24 24

6

流速（m/s） 11.7 11.5 11.8

排气筒截面积（m2） 0.1590

标干流量（m3/h） 5991 5914 6041

颗粒

物

实测浓度（mg/m3） 16.2 17.6 18.6

排放速率（kg/h） 0.0971 0.1041 0.1124

1.4结果评述

由于排气筒高度低于 15m，经计算，颗粒物排放速率应执行 0.28kg/h

要求。验收监测期间，废气有组织排放中制砂破碎工序排气筒颗粒物的排放

浓度最大值为 18.6mg/m3，最大排放速率为 0.1124kg/h，满足《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颗粒物排放浓度限值 120mg/m3、排放速率

0.28kg/h要求。

二、无组织废气污染源

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按照《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

55-2000）》的有关技术规范执行。

2.1监测点位及监测因子

该项目产生的无组织排放废气为运输扬尘，下料粉尘、装卸扬尘粉尘，

主要污染因子为颗粒物，本次验收监测在厂界外 10米范围内设置 4个监控

点。具体监测点位及监测因子见表 6-4。本次验收根据按《大气污染物无组

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 55-2000）无组织排放监控点设置方法设置 4

个监控点。

表 6-4 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因子及监测点位一览表

点位编号 采样点位 监测因子

G2 厂界东侧

颗粒物
G3 厂界南侧

G4 厂界西侧

G5 厂界北侧

2.2监测频次及分析方法

监测频次：连续监测 2天，每天监测 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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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分析方法见表 6-5。

表 6-5 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分析方法及依据一览表

检测类别 监测因子 方法依据及分析方法 检出限 仪器名称、型号

无组织废气 颗粒物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5432-1995
0.001mg/m³

电子天平

FA1004

2.3监测结果

监测结果及气象观测结果见表 6-6和 6-7。

表 6-6 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结果

采样日期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G2厂界东侧 G3厂界南侧 G4厂界西侧 G5厂界北侧

2020.4.23 颗粒物
(mg/m3)

第 1次 0.520 0.165 0.189 0.307

第 2次 0.498 0.142 0.166 0.355

第 3次 0.454 0.167 0.191 0.383

2020.4.24 颗粒物
(mg/m3)

第 1次 0.567 0.213 0.260 0.402

第 2次 0.599 0.240 0.216 0.383

第 3次 0.556 0.218 0.242 0.459

表 6-7 气象参数记录表

检测时间 检测频率 检测项目 气温（℃） 气压（kPa） 湿度（%） 风向 风速（m/s）

2020.4.23
第 1次

颗粒物

14.1 100.2 58 西南 1.6
第 2次 15.2 100.3 56 西南 1.4
第 3次 18.4 100.5 56 西南 1.3

2020.4.24
第 1次 17.8 101.3 38 西南 1.7
第 2次 21.1 101.2 34 西南 1.5
第 3次 24.1 101.4 34 西南 1.4

2.4结果简评

监测结果表明：在验收监测期间，厂界四周颗粒物的最大无组织排放浓

度为 0.599mg/m3，本项目无组织排放到厂界外的粉尘满足《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颗粒物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

三、噪声污染源

3.1监测点位及监测因子

依据噪声源分布具体情况，在该项目厂界外 1米处布设 4个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为等效 A声级[Leq(A)]。

3.2监测频次及监测分析方法

监测频次：连续监测 2天，昼、夜间各检测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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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分析方法：《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3.3监测结果

噪声监测结果见表 6-8。

表 6-8 噪声监测结果表

测点编号 检测点位置

检测结果 Leq[dB(A)]
2020.04.23 020.04.24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1# 厂界外东侧 1m处 56.3 46.2 57.1 45.3

2# 厂界外南侧 1m处 55.1 43.7 54.8 42.8

3# 厂界外西侧 1m处 53.8 41.9 54.2 41.7

4# 厂界外北侧 1m处 55.7 43.1 55.4 42.6

气象参数：2020.4.23，天气：晴，风速：1.2m/s；2020.4.24，天气：晴，风速：1.1m/s

3.4监测结果

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该项目边界外噪声 4个监测点位昼间、

夜间噪声均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

2类标准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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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环境管理检查

1.建设项目执行国家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制度情况

项目实施前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执行了国家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实现了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入使用。

2.建设项目环保设施实际完成情况

本项目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对策，并对污染源

采取了相应防治措施。

3.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情况

该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环保档案管理制度，各类环保档案由专职人员

进行管理，并协调与政府、环保等部门的联系。

4.环境保护管理规章制度的建立及执行情况

该公司设置专职人员负责公司的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建立了一套较

完整的环保设备运行、管理、维护保养的相关文件，满足环保管理的基本要

求。

5.固体废物处理措施

本项目建成后运营期固体废物包括生活垃圾、除尘器收集的粉尘、沉淀

池产生的污泥。生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除尘器

收集的粉尘经收集后作为生产原料回收利用，不外排。沉淀池污泥经压滤机

压滤晾晒后后外售。

6.环评批复及落实情况

环评及批复要求落实情况见表 7-1，“三同时”落实情况见表 7-2。

表 7-1 环评及批复要求落实情况一览表
序

号
环评批复 落实情况

1 落实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防止施工扬尘、废水

和噪声污染，妥善处置施工期的固体废物。

已落实。项目施工期间环境影响防治措施

符合要求，未造成环境事故和扰民事件。

2

严格落实废水污染防治措施。生产废水经沉淀池

沉淀后上清液流入清水池回用于生产，不外排；

进出口处设置车辆清洗平台，车辆清洗废水经沉

淀池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修建截排水沟及

雨水收集池，初期雨水经收集处理后回用于厂区

内洒水降尘，不外排；生活污水经 2m3化粪池收

已落实废水污染防治措施。生产废水经沉

淀池沉淀后上清液流入清水池回用于生

产，不外排；进出口处设置车辆清洗平台，

车辆清洗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循环使用，

不外排；修建截排水沟及雨水收集池，初

期雨水经收集处理后回用于厂区内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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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后用于周边农肥施用，不外排。 降尘，不外排；生活污水经 2m3化粪池收

集后用于周边农肥施用，不外排。

3

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合理厂区布局，优

化设备布置；高噪声设备须采取相应的减震、隔

声等防噪降噪措施；采用绿化、隔音等措施，减

少汽车鸣笛，实现厂界噪声达标。

已落实。验收监测期间，该项目边界外噪

声 4个监测点位昼间、夜间噪声均能满足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 2类标准限值要求。

4

加强废气污染防治措施。生产厂房实施全封闭作

业，建设 1套布袋除尘系统，破碎粉尘经布袋除

尘系统处理后经 15m高排气筒达标排放；厂区

内部主要运输道路进行硬化，定期清扫积尘，及

洒水降尘，运输车辆车顶加盖篷布；砂石料输送、

下料处、装卸处加装喷头洒水降尘。

已落实。生产厂房实施全封闭作业，建设

1套布袋除尘系统，破碎粉尘经布袋除尘

系统处理后经 6m高排气筒达标排放；厂

区内部主要运输道路进行硬化，运输车辆

车顶加盖篷布；砂石料输送、下料处、装

卸处加装喷头洒水降尘。

5
加强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生活垃圾定期交由环卫

部门清运处置；除尘器粉尘回收利用，不外排；

沉淀池污泥收集后外售。

已落实。生活垃圾定期交由环卫部门清运

处置；除尘器粉尘回收利用，不外排；沉

淀池污泥收集后外售。

表 7-2 “三同时”落实情况一览表
项目 内容 环保措施 治理效果 落实情况

废水

生活污水 1座 2m3化粪池 / 已落实。目前，生活污水经化粪

池处理后用于周边农肥施用。

加工用水
沉淀、絮凝后循环回用，

不排放
/ 已落实。加工废水经沉淀系统处

理后回用，不外排

车辆清洗用水
沉淀、絮凝后循环回用，

不排放
/ 已落实。车辆清洗用水经沉淀后

回用，不外排

废气

破碎粉尘

封闭式生产厂房；1套布

袋除尘系统+15m排气筒

（1#）

《大气污

染物综合

排放标

准》

（GB162
97-1996）
有组织

1套布袋除尘系统+6m排气筒。

验收监测期间，废气有组织排放

中制砂破碎工序排气筒颗粒物

的排放浓度及排放速率满足《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颗粒物排放浓

度限值

运输扬尘 规范行驶路线、硬化道路、

保持路面清洁、洒水降尘、

苫盖遮蔽；建设洗车平台

/
已落实。在验收监测期间，厂界

四周颗粒物的最大无组织排放

浓度为 0.599mg/m3，本项目无组

织排放到厂界外的粉尘满足《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中颗粒物

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

原料堆场和成

品堆场扬尘

《大气污

染物综合

排放标

准》

（GB162
97-1996）
无组织

砂石料输送、下

料粉尘
喷头洒水降尘

装卸粉尘 装卸位置需喷头洒水降尘

皮带输送粉尘 喷头洒水降尘

噪声 设备噪声
选用低噪声设备、软连接

等

《工业企

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

放标准》

（GB123
48-2008）2
类标准

已落实。本次验收期间，厂界四

周监测点昼间和夜间噪声均满

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中 2类
标准限值。

固体

废物

生活垃圾 委托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不外排
已落实。垃圾桶统一收集后，交

给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除尘器粉尘 集中收集，回收综合利用 不外排 除尘器收集的粉尘经收集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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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产原料回收利用。

污泥 不外排
沉淀池污泥经压滤机压滤晾晒

后后外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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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验收监测结论和建议

1、结论

（1）废气

在验收监测期间，项目无组织排放到厂界外的粉尘满足《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颗粒物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制砂破

碎工序排气筒颗粒物有组织排放排放浓度及排放速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GB16297-1996）颗粒物排放浓度限值。

（2）废水

项目生产废水经沉淀系统处理后，回用于生产；车辆清洗废水经沉淀池

处理后回用于车辆清洗；员工办公生活中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

用于周边农肥施用。

（3）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该项目边界外噪声 4个监测点位昼间、夜间噪声均能满

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 2类标准限值要

求，该项目厂界噪声昼、夜监测值均达标。

（4）固体废物

本项目建成后运营期固体废物包括生活垃圾、除尘器收集的粉尘、沉淀

池产生的污泥。生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除尘器

收集的粉尘经收集后作为生产原料回收利用，不外排。沉淀池污泥经压滤机

压滤晾晒后后外售。

综上所述：验收监测期间，各环保设施运行正常。该项目在建设过程

中执行了“三同时”制度。监测结果表明各监测因子均达到标准要求，满足

验收条件。

2、建议

定期加强对环保处理设施的维护和保养，确保各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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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项目平面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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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项目监测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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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项目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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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污泥清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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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化粪池清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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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垃圾清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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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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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专家意见和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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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宜都市红花套镇张家坳口砖厂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建筑垃圾及尾矿综合利用项目 建设地点 宜都市红花套镇红花套村二组

行业类别 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 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 技术改造

设计规模
年产碎石 20万立方米；机制

砂 10万立方米。
项目开工日期 -- 实际建设规模

年产碎石 20万立方米；机

制砂 10万立方米。
投入试运行日期 --

投资总概算（万元） 900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51 所占比例（%） 5.7

环评审批部门 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宜都市分局 批准文号 都环保函[2020]6号 批准时间 2020年 1月 16日
初步设计审批部门 / 批准文号 / 批准时间 /
环保验收审批部门 / 批准文号 / 批准时间 /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湖北弗思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实际总投资（万元） 900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51 所占比例（%） 5.7
废水治理（万） 5 废气治理（万） 35 噪声治理（万） 10 固废治理（万） 1 绿化及生态（万） / 其它（万） /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 年平均工作时 3000

建设单位 宜都市红花套镇张家坳口砖厂 邮政编码 443300 联系电话 13886666656 环评单

位
黄冈市一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污
染
物
排
放
达
标
与
总
量
控
制

（
工
业
建
设
项
目
详
填
）

污染物
原有排

放量
(1)

本期工程

实际排放

浓(2)

本期工程允

许排放浓度
(3)

本期工程

产生量
(4)

本期工程自

身削减量
(5)

本期工程实

际排放量
(6)

本期工程

核定排放

总量(7)

本期工程“以
新带老”削减

量(8)

全厂实

际排放

总量(9)

全厂核定

排放总量
(10)

区域平衡

替代削减

量(11)

排放

增减

量(12)
废 水

化学需氧量

氨氮

动植物油

废 气

二氧化硫

烟尘 0.24 0.24
氮氧化物

挥发性有机物

工业固体废物

与项目有关的其它特

征污染物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2、(12)=(6)-(8)-(11)，（9）=(4)-(5)-(8)-(11)+(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

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吨/年；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立方米；水污染物排放量—吨/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吨/年。


	表一 项目基本情况
	表二 工程概况
	1、项目由来
	2、项目建设内容
	3、项目地理位置
	4、职工定员及作业制度
	5、主要生产设备
	项目主要生产设备见表2-2。
	6、项目原辅材料消耗
	7、产品方案
	8、环评变更情况说明
	根据现场核实，本项目环评设计建设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存在以下变更，具体详见表2-5。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管理保护条例》等有关规定，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
	上述变动是可行且合理的，并未导致环境影响发生显著变化，因此该变动不属于重大变更，可以纳入竣工环境保护
	9、总量控制
	根据《宜昌市环境总体规划（2013-2030年）》，本项目位于大气环境质量红线区，新（改、扩）建其它
	10、本项目存在的环境问题

	表三 项目主要工艺流程及污染物分析
	表四 环境影响评价意见及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要求
	1、项目基本情况
	2、环境质量现状
	3、环境影响结论

	表五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表六 验收监测结果及分析
	1.1监测点位及监测因子
	1.2监测频次及分析方法
	1.3监测结果
	1.4结果评述
	2.1监测点位及监测因子
	2.2监测频次及分析方法
	2.3监测结果

	表七 环境管理检查
	1.建设项目执行国家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制度情况
	2.建设项目环保设施实际完成情况
	3.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情况
	4.环境保护管理规章制度的建立及执行情况
	5.固体废物处理措施
	6.环评批复及落实情况

	表八 验收监测结论和建议
	1、结论
	2、建议
	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